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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61）

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五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的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 361度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五日舉
行的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的投票結果。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二六年四月八日刊發的通函（「通函」）及股東週年大會
通告（「通告」）。除本公佈另有界定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及通告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已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建省晉江市
翔源路6號361度五里工業園二期展廳3樓會議室成功召開。於股東週年大會上，
載於通告的所有決議案（「決議案」）均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提呈載於通告的所有決議案以投票方
式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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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的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及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省覽並考慮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以及董事（「董事」，
各自為一名「董事」）會報告及核數師（「核數師」）報
告。

1,396,523,097

99.89%

1,552,811

0.11%

2. 宣派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
股本公司普通股11.3港仙的末期股息。

1,398,075,908

100.00%

0

0.00%

3. (i) 重選丁輝煌先生為執行董事。 1,387,989,133

99.28%

10,086,775

0.72%

(ii) 重選王加碧先生為執行董事。 1,374,533,205

98.32%

23,542,703

1.68%

(iii) 重選韓炳祖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1,385,321,863

99.09%

12,754,045

0.91%

4.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釐定董事薪酬。 1,392,681,113

99.61%

5,394,795

0.39%

5. 續聘大華馬施雲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核數
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薪酬。

1,395,295,908

99.80%

2,780,000

0.20%

6.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如有）10%之股份（「股
份」）。

1,398,075,878

100.00%

30

0.00%

7.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超過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如有）
20%之額外股份。

1,281,083,391

91.63%

116,992,517

8.37%

8. 擴大授予董事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或以其
他方式處理不超過本公司所購回已發行股份數
目之額外股份總數。

1,301,938,871

93.12%

96,137,037

6.88%

附註： 請參閱通告內上述決議案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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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超過50%票數贊成第一項至第八項各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因此，
所有決議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正式通過。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包括2,167,682,000股股份，即賦予其
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任何決議案的股份總
數。概無股份賦予其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於會上放棄投票贊成任
何決議案。概無本公司股東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本公司股東於通函中
表示擬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或放棄投票。於股東週年大會
當日 (i)本公司概無持有任何庫存股份（包括於由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設立並
營運的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持有或寄存的任何庫存股份），及概無任何庫存股
份的投票權於股東週年大會獲行使；及 (ii)本公司概無購回股份有待註銷。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39(5)條，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
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的監票人。

丁輝煌先生、王加碧先生（執行董事）、胡明偉先生、韓炳祖先生及陳闖先生（獨
立非執行董事）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丁伍號先生、丁輝榮先生（執行董事）及
Ferheen Mahomed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以電子形式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承董事會命
361度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丁輝煌

香港，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為：

執行董事：丁伍號先生、丁輝煌先生（主席）、丁輝榮先生及王加碧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明偉先生、韓炳祖先生、陳闖先生及Ferheen Mahomed女士


